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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年终财务决算有关
事项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为保证学校 2023 年度年终财务决算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3年度年终财务决算自2023年12月1日开始至2024

年 1 月 10 日结束。

计划财务处对外各类报销、结算业务办理时间截止 12

月 18 日,请各部门及时通知本部门教职工，严格按规定时间

办理相关业务。因财政一体化平台 12 月 25 日关闭后将不能

再付款，2024 年 1 月财政系统开放时间不确定，年底单据较

多，为了预留充足付款时间，智慧财务内控信息化平台中报

销单审核完后，请务必将纸质报销凭证于 12 月 21 日前送到

计财处，逾期不再接收，逾期因系统关闭无法付款后果自行

承担。12 月 19 日开始，智慧财务内控信息化平台将关闭，

不能再提交报销单，计划财务处将集中进行付款、账务处理、

编制 2023 年年终决算报表及报告、编制 2023 年教育经费统

计报表、审核 2024 年校内部门预算、整理档案等工作，不

对外办理报销业务。2024 年开始报销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二、应收款项清理

凡有借款的教职工，需积极催取发票，务必在 12 月 18

日前完成报销或还款手续，无法完成报销的需将所借款项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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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，否则将按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暂付

款管理办法》执行扣款。

凡已向计划财务处申请开出发票但还未收到对方转款

的，需尽快催收相关款项。

三、应付款项清理

请各部门及时整理核对各项目应付账款（已开发票未付

款）及质保金挂账情况，对达到付款要求的，尽快办理报销

手续，减少往来款项挂账余额。

四、专项资金的报销

各专项资金使用部门需加快项目执行及资金支付进度，

已经发生的专项支出，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销手续，尽量

减少专项资金结转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，根据财政

相关规定一律收回统筹使用。

科研项目各项目负责人要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周期和科研

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，加快支出进度。目前在研的项目，项目

经费支出进度须与计划任务书规定的研究工作进度相匹配。

项目通过年度检查或结题验收后，要尽快完成科研经费的结

账手续。结题后六个月内不到计划财务处办理财务报账手续

的，学校将不允许项目负责人申报新项目。

五、公共费用分摊

统管全校需分摊公共费用（如电话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、文印费等）的部门，需在 12 月 18 日前提交年终决算

所需的校内部门费用分摊资料，以便及时统计各部门预算执

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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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础数据的报送

由于年终决算报表及教育经费统计报表要求填报的基础

数据较多，计划财务会另行通知需要提供基础数据的部门，

各部门在报送资料时需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。

年终决算是对全年业务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的综合

总结，是合理安排下年度财务预算和做好各项财务管理工作

的基础，请各部门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做好年终决算工作。

计划财务处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
